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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广东铭基高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

票并上市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（第三期） 

 

广东铭基高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辅导对象”、

“公司”）拟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

券交易所上市。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辅导机构，根据《证

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（2025 年修正）《首次公开发行

股票并上市辅导监管规定》等有关规定，以及《广东铭基高科电

子股份有限公司与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不特定合格投

资者公开发行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之辅导协议》相关约定开

展辅导工作。现就本期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如下： 

一、辅导工作开展情况 

（一）辅导人员 

承担本期辅导工作的辅导机构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。辅

导小组由陈鹏、刘光虎、梁健、李恒、雷从明、刘川佳仔六人共

同组成，陈鹏担任辅导小组组长。上述人员均具备有关法律、会

计等必备的专业知识和技能，并拥有一定的股票上市辅导、发行

承销及上市保荐的工作经历，具备从事辅导工作的能力和资格。 

（二）辅导时间及方式 

本辅导期的辅导时间为 2026 年 1 月至本辅导工作进展报告

签署日。辅导工作采取多种灵活有效的辅导方式，包括但不限于

尽职调查、组织学习、专题交流、问题诊断与专业解答、中介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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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讨论会等。 

（三）辅导的主要内容 

报告期内，辅导小组成员保持与辅导对象相关人员的及时沟

通，根据公司的情况制订有针对性的辅导计划，主要辅导内容如

下： 

1、关注辅导对象的经营业绩变化及业务合规性情况，完善

内控管理制度。本辅导期内，辅导工作小组对公司开展持续的尽

职调查工作，持续跟踪公司内控制度执行情况，并通过与发行人

管理层组织召开专题会及中介机构协调会等形式，督促发行人就

相关问题进行规范和整改。 

2、协助辅导对象进一步梳理涉及指定供应商客户的收入确

认和研发费用事项，确保收入核算准确性、研发内控制度落实的

有效性及研发费用核算准确性。 

3、根据新三板挂牌后相关规范运作和信息披露要求，对辅

导对象进行持续督导，协助审阅公告信息。 

（四）证券服务机构配合开展辅导工作情况 

本期辅导过程中，辅导工作小组协同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

殊普通合伙）、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共同开展了相关辅导工作，

证券服务机构配合开展辅导工作情况良好。其中，会计师配合开

展的辅导工作主要为财务相关工作，律师配合开展的辅导工作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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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为公司规范运作、公司治理等法律相关工作。 

二、辅导对象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

（一）前期辅导工作中发现问题及解决情况 

在研发费用归集方面，辅导工作小组协助公司对研发费用进

行了全面梳理，针对部分制度落实不到位、核算不准确的事项进

行持续规范，协助公司健全研发内控制度、完善研发费用核算。 

在涉及指定供应商客户的收入确认事项方面，辅导工作小组

会同会计师与辅导对象结合涉及指定供应商的客户的合同条款、

合作沟通记录、访谈问卷等进行论证，确保收入确认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。 

（二）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

针对辅导对象存在的部分客户涉及指定供应商，相关客户收

入确认采用总额法或净额法的问题，辅导小组将会同会计师与辅

导对象结合客户合同条款、访谈问卷、合作记录、企业会计准则

及相关法律法规等进行进一步论证，确保公司收入确认的真实、

准确、完整。 

三、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安排 

（一）辅导人员 

下一阶段辅导人员预计仍为陈鹏、刘光虎、梁健、李恒、雷

从明、刘川佳仔六人组成辅导小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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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辅导内容 

1、持续开展尽职调查工作，针对尽调问题开展全面整改及

持续跟进，对未来在辅导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或风险做出恰当应对； 

2、持续评估公司是否达到发行上市条件及规范情况； 

3、持续关注市场环境变化，适时通过现场沟通或分发学习

课件等形式，督促辅导对象学习相关法律法规、资本市场情况以

及市场案例，使辅导对象熟悉 A 股股票发行上市须履行的义务、

行为规范和要求，树立法制观念和诚信意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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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关于广东铭基高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

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（第三期）》之辅导机

构签章页） 

 

本期辅导人员签名： 

 

     

陈鹏  梁健  李恒 

     

     

刘光虎  雷从明  刘川佳仔 

     

 

 

 

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签章） 

年   月   日 

 


